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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人员依据法定证明标准，如何运用证据准确地认定案

件事实，是一个决定着司法裁决的正当性的基础性前置问题

。对此，笔者认为办案人员在司法实践中除须把握定案证据

的适格性之外，还必须同时关注法律推理的合逻辑性问题。 

迄今为止，人类在长期的思维实践中已不断地总结出了许多

关于思维形式领域的普适性规律，而同一律、矛盾律、排中

律和充足理由律便是其中最基本的逻辑规律。同一律要求司

法人员在诉讼证明的同一思维过程中所运用的概念和判断必

须是确定的，它是保证诉讼证明思维的确定性进而据此作出

正确判断的必要条件。矛盾律则以“两个相互矛盾或相互反

对的判断不能同真，必有一假。”的命题从否定的方面来保

证诉讼证明思维的确定性。排中律指出“在两个相互矛盾的

判断中必有一真”，是促使司法人员在诉讼证明中进一步证

实案件真相的利器。而充足理由律则要求司法裁决的理由真

实且与要证事实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从理由能够推出

依法需要论证的案件事实。实践证明，严格遵循这些逻辑规

则是确保司法裁决正当化和有效性的必要条件。逻辑证明即

运用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本身的逻

辑联系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方法是法律论证形式向度的有效分

析工具。 ㈠甄别证据事实之真实性 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

的解释，所谓“证明”，即“证实存在或不存在未知或有争

议的事实”。在诉讼实践中，业已发生并已然成为历史了的



案件事实自身并不存在所谓的真假问题。诚如金岳林先生所

言，“事实总是既成或正在的，正在或既成的事实，只是如

此如彼的现实而已⋯⋯对于事实之‘然’，我们只有承认与

接受，除此之外，毫无别的办法。”以言词证据为例，基于

案件事实与关于这一事实之陈述的二分，只有被害人、证人

等涉案当事人针对特定案件事实（即与法定证明对象相关的

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相对于被陈述的案件事实而言才存在

真假的问题。所谓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其实是指运用关

于证据事实的陈述（或命题）来证明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

或命题）。同时，鉴于司法人员通常并没有亲身感知案件事

实，而只能在案发后借助曾经感知该案件事实之涉案当事人

的陈述来重构案件事实。尤其是科学和实践表明，陈述不仅

要受主体之感知、记忆和表述能力的限制，有时还不同程度

地渗入了主体自己的立场，甚至直接源自于主体故意撒谎，

从而可能影响陈述的客观性。因此，司法人员在运用证据认

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中首先必须审查和判断这些陈述（即证据

事实）的真实性。 对此，麦考密克曾经指出：“如果要对陈

述过去事件的相互矛盾的证据进行鉴别，惟一的检验方式是

看证据是否具有‘协调性’。”即审查证据自身以及证据之

间是否存在矛盾。运用逻辑规则甄别和判断证据事实之真实

性的基本原理是：针对特定案件中各涉案当事人就与该案法

定证明对象相关且同一的案件事实所作的互相矛盾或互相反

对的陈述（即证据事实），依据不矛盾律的逻辑规则，确认

上述陈述不可能同时为真，其中必有一假（亦可能同假），

进而在此基础上，结合其它涉案证据，判定和得出相关陈述

（即证据事实）不具真实性的结论。 下面，结合陈某涉嫌贩



卖毒品一案辅证之。 2002年11月20日至2003年2月18日期间，

犯罪嫌疑人陈某在位于N市J区槐树路的建设银行门口及甬江

镇下江村陈某的家门口等地，先后向童某贩卖毒品海洛因共

计20克，得赃款8000元。 证实上述事实的主要证据包括： ⑴

犯罪嫌疑人陈某供称：“2003年春节前后，我一共卖给童某

海洛因3次，每次0.1克/100元。”同时陈某辩称“‘电讯通话

清单’中的通话记录除联系交易海洛因外，大部分是因平常

联系购买衣物、一起吃饭或聊天等。” ⑵证人童某称：我从

“2002年11月20号开始问陈某买海洛因，一直买到陈某于2003

年2月18日被公安机关抓获为止。”其间，我“每天向陈某购

买毒品”，“我每次都是用手机1303×××0848或家里电

话872×××44拨打陈某的手机1308×××4224”与陈某联系

购买海洛因的，“我单独向陈某在以上这段时间内买了起码

有20多克的毒品，共付给陈某8000元钱。”此外，证人童某

还依法定程序辨认出了犯罪嫌疑人陈某。同时证人童某证实

“大概在通话记录中有30％的通话不是为了购买海洛因”，

而是“有时为了联系一起去吃饭；有时为了聊聊天或为了到

陈某开的服装店去购买衣物等”。 ⑶由中国联通有限公司N

市分公司出具的“电讯通话清单”，证实在2002年11月20日

至2003年2月18日期间（共计91天），童某持有的移动电

话1303×××0848（或童某的家电872×××44）与犯罪嫌疑

人陈某持有的移动电话1308×××4224之间有实际通话记录

的天数为20天。 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陈某所作的供述及辩

解与证人童某所作的陈述，在双方涉嫌非法交易毒品海洛因

的次数及数量这一法定要件事实上大相径庭，在逻辑上是互

相矛盾的。依据不矛盾律的逻辑规则，两个互相排斥、互不



相容的（即互相反对或互相矛盾的）陈述（即判断）不可能

同时为真，必有一假（亦可能同假）。据此，结合本案中由

中国联通有限公司N市分公司出具的“电讯通话清单”以及

犯罪嫌疑人陈某和证人童某针对该“电讯通话清单”所作的

相关陈述内容，便不难得出至少证人童某所作的陈述不具备

真实性的判断。 ㈡判断证据体系之充分性 在运用证据认定案

件事实的司法实践中，要判断特定个案证据体系充分与否并

非单纯地取决于证据的量，而更为关键的是取决于证据与案

件事实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即依据由真实的证

据组成的证据体系能否必然地推导出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

即法定证明对象）。以至法律逻辑专家雍琪断言：“‘充分

’与否的问题，纯属逻辑问题”对此，诉讼实践中的难点主

要在于运用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如何判断证据体

系的充分性问题。以下笔者结合前述案例就此展开论述。 ⒈

判断证据充分的标准是“结论的排他性”。 就个案证据体系

与对应的特定法定证明对象之间的制约关系而言，只要E（即

个案之特定证据体系）出现就必然伴随着F（即与E对应的特

定法定证明对象）的出现，而不可能有E出现F却不出现这样

的事例时，我们就可以判定由E认定F是充分的。其命题逻辑

的公式表述为： （E→F）←→～（E∧～F）。 换言之，当我

们根据E而认定F时，认定是否充分取决于由E是否能够必然地

推导出F，或者说，是否只有F才能解释E。 前述案例的疑点

在于，当犯罪嫌疑人陈某与证人童某针对双方实际交易毒品

海洛因的次数及数量这一法定证明对象所作的陈述互相矛盾

，且无其它直接证据对此加以证实的情况下，仅仅依据由中

国联通有限公司N市分公司出具的“电讯通话清单”与犯罪



嫌疑人陈某和证人童某所作的相关陈述组合而成的证据体系

，对于证实“犯罪嫌疑人陈某于案发期间先后向童某贩卖毒

品海洛因计20克”而言（其中的0.3克海洛因除外。下同），

证据是否充分？ 由于“电讯通话清单”自身并不能确切地证

实这些通话记录均为犯罪嫌疑人陈某本人与“购毒者”童某

本人为交易海洛因的通话记录。因为除了难以排除他人借移

动电话拨打等因素以外，即使是在能够证实通话双方确为陈

某和童某的前提下，由犯罪嫌疑人陈某供述与童某的证言互

相印证证实，其中有一部分是陈某与童某相约一起去吃饭或

为了聊聊天或童某及其女友为了到陈某开的服装店去购买衣

物而拨打电话的通话记录。在以上这些特定情况下，尽管该

证据体系E已然出现，然而与其相对应的陈某向童某贩卖毒品

海洛因这一证明对象F却并未出现。或者说，上述特定情况均

独立地构成了陈某向童某贩卖毒品海洛因这一证明对象F之外

对于该证据体系E的合理解释。 显然，该案之证据体系对于

证实“犯罪嫌疑人陈某于案发期间先后向童某贩卖毒品海洛

因计20克”而言并不充分。因为由前者推导出后者所得出的

结论尚未排除其他合理的可能性。 ⒉判断证据锁链闭合的标

准是“具备证据体系诸特征性之对象范围的唯一化”。 在司

法实践中，当缺乏直接证据从而不得不依靠间接证据认定案

件事实时，便存在着对证据锁链（即证据体系）是否闭合的

判断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错误判断往往是导致错案的逻辑

根源。 根据刑事侦查学的基本原理，刑侦人员对案件的侦查

和证明工作往往始自于若干个“侦查假设”，之后随着侦查

工作的深入，不断地从中排除那些被证明是不合理的“侦查

假设”，进而最终侦破案件。笔者认为，司法人员极有必要



对这一过程进行细化的研究，因为在这里往往可以发现那些

最终导致错误侦查终结决定的内在原因。 我们以A表示某犯

罪嫌疑人作案的假设，以B表示证据锁链（从建立侦查假设到

最终证实犯罪的过程中呈动态状），以c、d表示建立侦查假

设阶段已收集的不同的间接证据，以e、f⋯⋯等表示建立侦

查假设之后新收集的不同的间接证据，以“?”符号表示各间

接证据之间的客观联系，那么证明的推理形式在上述不同的

侦查阶段应分别为： ⑴建立侦查假设阶段 如果A，那么B

（c?d） 此时的推理属充分条件假言判断，显然，尚不能由肯

定后件而肯定前件，即不能得出该犯罪嫌疑人作案的结论。 

⑵案件最终侦破阶段 如果A并且只有A，那么B（c?d?e?f⋯⋯

等） 此时的推理属充分必要条件假言判断，能够由肯定后件

去肯定前件，从而得出该犯罪嫌疑人作案的结论。 由此可见

，刑事案件的侦查和证明过程是一个将充分条件假言判断渐

次转化为充分必要条件假言判断的推理过程。 就建立侦查假

设阶段至案件最终侦破阶段整个证据链动态的变化过程来分

析，证据锁链已由原先的B（c?d）转变为B（c?d?e?f⋯⋯等）

。伴随着证据的量的形式性转化，新的证据链B（c?d?e?f⋯⋯

等）因c、d、e、f⋯⋯等单个间接证据组合后所反映的综合特

征性亦随之增多，同时在客观上使得具备这种特征性的嫌疑

对象的范围逐渐缩小并最终达致唯一的程度，从而据此将特

定的作案嫌疑对象牢牢地锁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